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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 類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委託鋒樺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「115 年度彰化縣推動低

碳永續家園執行計畫」。 

依據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 7 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、2 項。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委託期間：自 115 年 2 月 6 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30 日止。 

  二、委託事項： 

     (一)執行低碳永續家園建構及強化低碳運作體系。 

     (二)輔導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評等制度。 

     (三)推動低碳永續行動項目。 

     (四)執行成果維護管理現地查核作業。 

     (五)辦理因應氣候變遷暨低碳永續家園行動項目教育培力。 

     (六)推廣因地制宜低碳行動工作。 

     (七)協助管考本縣低碳永續家園業務推動成效。 

  三、對本公告如有疑義，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氣候變遷因應科 郭小姐（電話：

04-7115655#503）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「115 年度南彰懸浮微粒

來源分析及管制計畫」。  

依據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、2 項。  

公告事項：  

  一、委託期間：自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 

  二、委託事項：  

     (一)辦理本縣污染源排放量、背景資料調查及空氣品質數據分析相關作業。 

     (二)執行懸浮微粒（PM10）及細懸浮微粒(PM2.5)採樣作業及成分分析相關作業。  

     (三)辦理空氣污染物模式模擬相關作業。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

府授環空字第1150060233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9 日 

府授環氣字第1150058172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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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(四)固定污染源排放管道中懸浮微粒（PM10）及細懸浮微粒(P M2.5)採樣、質量

及成份分析工作委由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執行。 

     (五)有害空氣污染物（戴奧辛、呋喃、苯駢（a）與其他多環芳香烴）等採樣工

作委由仲禹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。  

     (六)有害空氣污染物（戴奧辛、呋喃、苯駢（a）與其他多環芳香烴）檢測、質

量及成份分析工作委由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研究科技中心執行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示送達第 4 屆「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

議會」115 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及不指定、不登錄之行政處分函予應受送達人

共計 52 人（如附清冊）。 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78、80 及 81 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、18 條規定辦理審議程序。 

  二、本府於 115 年 1 月 27 日、2 月 2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50031551、1150042325 號

函檢送旨揭會議之會議紀錄及不指定、不登錄之行政處分函，茲因黃長祺君等

52 人招領逾期、土地登記謄本住址記載不明、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

致上開文件無法送達，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。 

  三、旨揭會議紀錄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（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3 號；電話 04-7250057

分機 2432 黃小姐），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於辦公時間（星期一至

星期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）內前往領取，逾期視同送達，特此公告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

府授文資字第1150065597A號 

附件：公示送達清冊1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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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變更歷史建築「彰化市公會堂」登錄範圍。 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8 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、、5

條、行政程序法第 122 條及本府 115 年 1 月 16 日第 4 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

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審議會 115 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本縣歷史建築「彰化市公會堂」變更登錄範圍，內容如下： 

     (一)歷史建築本體：彰化市公會堂建築，坐落於彰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

30-11 地號，面積約 874 平方公尺。 

     (二)歷史建築附屬設施：消防栓及門柱，面積約 0.74 平方公尺。 

     (三)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彰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 30-11 地號，面

積為 4,000 平方公尺。 

  二、變更理由：實際測量歷史建築本體面積，並將定著土地範圍內之消防栓及門柱

納入歷史建築附屬設施。 

  三、本府 92 年 10 月 8 日府授文資字第 0920122445 號公告補正歷史建築「彰化市

公會堂」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「（地號）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 0030-0011

地號（建號）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 00718-000 建號」部分廢止。 

  四、法令依據：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4、5 條規定。 

  五、本案公告期間為 30 日，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 條及訴願法第 1 條規定，對

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請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，自行政處分

到達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（地

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），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（文化

部）提起訴願。 

  六、異動後完整公告內容如下 (原處分未經異動部分，效力不變)： 

     (一)歷史建築名稱：彰化市公會堂。 

     (二)種類：建築物類之「其他：公會堂」。 

     (三)位置或地址：彰化縣彰化市中山里中山路二段 542 號。 

     (四)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之地號及面積： 

       １、歷史建築本體：彰化市公會堂建築，坐落於彰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

段 30-11 地號，面積約 874 平方公尺。 

       ２、歷史建築附屬設施：消防栓及門柱，面積約 0.74 平方公尺。 

       ３、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彰化縣彰化市南郭段南郭小段 30-11 地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4 日 

府授文資字第1150064443B號 

附件：原公告及土地複丈成果圖
各1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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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，面積為 4,000 平方公尺。 

     (五)登錄理由及法令依據： 

       １、登錄理由：本建築為 1933 年日據時期興建之公共建築的地標，對彰化市

民而言，是留下深刻印象的都市景觀之一，具時代表徵及歷史文化意義，

建築史上為三十年代前現代主義樣式，建築形式整潔明快、結構及保存

現況都非常好，建築物外觀裝飾及內部細部施作均具細緻，現今要有如

此空間完備的「大會堂」相當稀有，本建築有再利用開發的價值和潛力，

值得修護保存及登錄為歷史建築。 

       ２、法令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7 條之 1 暨歷史建築登錄及輔助辦法第 7

條規定（91 年公告之適用法令）。 

     (六)歷次公告及本次公告之日期及文號：91 年 11 月 20 日府授文資字第

09100062414 號公告、92 年 10 月 8 日府授文資字第 0920122445 號公告、

115 年 2 月 24 日府授文資字第 1150064443B 號公告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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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公開展覽「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主要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

乙種工業區)(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93次會議決議辦理再公開展覽)案」及

「變更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(彰鹿路附近部分農業區為乙種工

業區)(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1093次會議決議辦理再公開展覽)細部計畫案」

書、圖並舉辦公開說明會。 

依據：都市計畫法第19、23、28條暨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6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公開展覽日期：115年2月25日至115年3月27日。 

  二、公開展覽地點：旨案計畫書、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(城鄉計畫科)及彰化市鄉公

所、和美鎮公所、花壇鄉公所及秀水鄉公所供公眾閱覽。 

  三、公開說明會舉辦日期及地點： 

     (一)115年3月18日(星期三)上午11時整於和美鎮公所3樓會議室(本縣和美鎮鹿

和路六段337號)舉行。 

     (二)115年3月18日(星期三)下午3時整於彰化縣政府1樓第1會議室(本縣彰化市

中山路二段416號)舉行。 

     (三)115年3月19日(星期四)上午11時整於花壇鄉藝文館展演廳(本縣花壇鄉彰員

路二段586號)舉行。 

     (四)115年3月19日(星期四)下午3時整於秀水鄉文康中心2樓會議室(本縣秀水鄉

中山路99號)舉行。 

  四、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意見，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（單位）、

地址及建議事項，向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地公所提出（意見表請逕向

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或所在公所索取，亦可上本府建設處網站公告下載），

公開展覽期滿後由本府彙整供作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
 
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「115年度彰化縣政府辦理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」，請符合資

格者於即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前提出申請。 

依據：經濟部補助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辦理家戶屋頂設置太陽光電加速計畫審查作業

要點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

府建城字第1150051321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

府綠用字第1150056224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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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。 

  二、補助對象：依據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規定取得同意備案及設備

登記文件者，但屬依法令負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義務者（例如特定工

廠申請用地計畫、用電大戶等），不具本計畫申請獎勵資格。 

  三、補助條件：於彰化縣轄內建築頂層面積1,000平方公尺以下之私有建築物（非政

府機關所有且非由政府出資興建之建築物）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並於

中華民國114年1月1日起取得設備登記文件（依發文日期為準）。 

  四、補助設備規格：申請人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應為「新品」，且須符合經濟

部標準檢驗局公告之「台灣高效能太陽光電模組技術規範」；所指「新品」係

以「設置時」新品，嗣後如移轉後之申請人申請家戶補助，仍符合「新品」規

定。 

  五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。 

  六、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：依裝置容量每瓩獎勵新臺幣3,000元整，不足1

瓩部分不予獎勵；單一幢建築物累計獎勵金上限為新臺幣30萬元。 

  七、全案預算金額概估：新臺幣4,500萬元。 

八、本計畫以先到先審為原則（以本府收文時間為憑），本年度預算用罄或經費不

足時，本府得停止補助之申請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核發何佳恩地政士開業執照[（115）彰地登字第001362號）]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7條、第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何佳恩。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111）台內地登字第029003號。 

  三、執照字號：（115）彰地登字第001362號。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闔家地政士事務所。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三合段 111 巷 29 號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0 日 

府地價字第1150057217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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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主旨：公告核發黃美茜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（115彰縣字第00592號）。 

依據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黃美茜。 

  二、及格證書字號：(112)專普紀字第000265號。 

  三、經紀人證書字號：(115)彰縣字第 00592 號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 
彰化縣政府 公告  

主旨：公告核發蕭建源地政士開業執照[（115）彰地登字第001363號）]。 

依據：地政士法第7條、第10條。 

公告事項： 

  一、姓名：蕭建源。 

  二、證書字號：（87）台內地登字第021932號。 

  三、執照字號：（115）彰地登字第001363號。 

  四、事務所名稱：建源地政士事務所。 

  五、事務所地址：彰化縣田中鎮民族二街 60 號。 

縣 長 王 惠 美  

 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

府地價字第1150063025號 

中華民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

府地價字第1150057216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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